城市雨水系统与水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瑞士万通”奖学金申请条例
一、总则 
瑞士万通有限公司是当今唯一一家全方位涉足各类不同离子分析技术的公司，包括离子色谱仪、电位滴定仪、KF 微量水分滴定仪和伏安极谱痕量分析仪等。瑞士万通以自动电位滴定仪、KF 微量水分滴定仪、离子色谱仪伏安极谱仪著称，技术领先世界。
为激励城市雨水系统与水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建筑大学）的相关本科生和研究生从事科学研究，资助优秀学生完成学业，同时广泛宣传瑞士万通，加强校企合作，经双方商定在城市雨水系统与水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设立“瑞士万通奖学金”。
二、奖项设立及评奖范围 
瑞士万通为在城市雨水与水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从事科学研究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设立“瑞士万通奖学金”，每学年评选一次，共设一、二、三等奖，其中一等奖2名，每人4000元；二等奖4名，每人2000元；三等奖8名，每人1000元。 
评选范围包括在城市雨水与水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从事科研活动的研究生和本科生。 
三、评选条件 
1．政治条件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尊敬师长、团结同学、遵守校规校纪，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 
2．业务学习 
热爱所学专业、学习态度端正、勤奋刻苦、成绩良好，有较强的自学能力、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3．获奖标准 
瑞士万通奖学金旨在奖励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研究生和本科生，所以该奖学金评选硬性指标为学术成果得分情况，具体分值计算标准见附表1。
四、评选办法 
1．参评人填写相关申请表格提出申请（见附表2、附表3），经导师审核签字，提交至瑞士万通奖学金评定委员会。
2．瑞士万通奖学金评定委员会由城市雨水系统与水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相关人员和瑞士万通相关领导组成。
3．本奖学金每学年评定一次，由瑞士万通奖学金评定委员会向获奖学生颁发奖金及证书。
4. 奖学金申请材料务必于规定（具体日期于当年公布）准备并提交至奖学金评定委员会秘书处。
五、组织领导 
奖学金评定委员会委员共有7人（其中主任2人、委员5人），下设秘书2人。委员会具体负责奖学金评审的组织领导和审定工作。 

附：瑞士万通奖学金评定委员会名单 
主 任：李俊奇   教授，环能学院院长，重点实验室主任
刘斌华   瑞士万通中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委 员： 王崇臣  北京建筑大学
宫永伟  北京建筑大学
孙丽华  北京建筑大学
王智广  瑞士万通中国有限公司
潘海云  瑞士万通中国有限公司
秘 书： 王  鹏  北京建筑大学
付  琪  瑞士万通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